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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2007 年 3 月 26－30 日，罗马  

技术小组的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暂定议程议题 9.4 

 

1. 技术小组的概念是 2004 年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第六届会议提出的。 

2. 建立技术小组是为了在植检委核准的具体主题领域内制定技术标准草案（包

括附件、增补和修正）。技术小组的运作遵循专家工作组的组成和组织准则。 

3. 每一技术小组按照标准委员会确定的规格开展工作，并直接向该委员会报

告。在可行时，技术小组准备的标准应由植检委利用快速标准制定过程进行审议和

通过。除了工作程序方面的这一差异外，技术小组与专家工作组之间的主要差异是

成员任职的时间。正如技术小组的议事规则第 3 条指出的那样，成员的任职时间可

不作明确规定。 

4. 标准委员会及战略规划和技术援助非正式工作组对技术小组的职责范围和

议事规则进行了审议和修改。 

5. 请植检委： 
1. 审议并注意到技术小组的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为了节约起见，本文件印数有限。谨请各位代表及观察员携带文件与会， 

如无绝对必要，望勿索取。粮农组织大多数会议文件可从 

因特网 www.fao.org 网站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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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小组的职责范围和议事规则 

职责范围 

1. 技术小组的建立 

技术小组是植检委建立的常设委员会，并在标准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

技术小组遵循国际植保公约的程序专家工作组的组成和组织准则。 

2. 技术小组的范围 

技术小组协助标准委员会在其规定的主题领域内制定国际植物检疫措施 

标准。 

3. 宗 旨 

技术小组的主要宗旨是监督其具体主题领域内标准、附件、补编、修正或标

准增补的制定以及就科学或技术事项向标准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4. 技术小组的结构 

技术小组应由代表广泛地理区域的 6－10 名成员组成（包括发展中国家按比

例参加）。在具体情况下，根据主题领域，技术小组可按照标准委员会的决定由一

定数量的成员组成。 

5. 技术小组的职能 
技术小组在标准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并作为一个论坛，以提供： 

• 在其规定主题领域内的标准、附件、补编、标准的修正或增补草案，并最好

应将这些文件按快速程序提交标准委员会 
• 就其活动领域内的国家评论提供咨询意见 
• 就其活动领域内技术标准制定的主题和重点提供咨询意见 
• 标准委员会要求的其它任务。 

6.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秘书处提供技术小组所需要的行政、技术和编辑支持。秘书处负责报告和记

录保存。 

7. 技术小组的解散 

当技术小组完成了对其赋予的具体工作后，标准委员会应将其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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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 

第 1 条. 成 员 

技术小组的成员应有必要的科学专长和主题事项经验，并应能够参加和协助

会议讨论。管理员应被视为技术小组的一名正式成员。 

技术小组的成员应由标准委员会定期审查，并可酌情进行调整，尤其考虑到

对必要的科学或其它专长的需要以及专家的专业职责方面的变化。 

第 2 条. 技术小组成员的提名和挑选程序 

技术小组成员按照专家工作组的组成和组织准则进行提名和挑选，技术小组

成员的名单在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公布。 

第 3 条. 成员的任期  

技术小组成员的任期不作明确规定。标准委员会可按照本议事规则第 2 条更

换或改变技术小组的成员。 

第 4 条. 主 席 

技术小组的主席由其成员在每次会议上选出。 

第 5 条. 管理员 

每一技术小组应有一名由标准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管理员，凡可能时，管理员

应为标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管理员负责标准委员会与技术小组之间的联络，确保

技术小组遵循标准委员会给予的指导。 

第 6 条. 其他管理员的参与 

凡技术小组起草一份标准、草案或补充件时，该文件的管理员如果不是技术

小组的一名成员，也应参加会议。 

第 7 条. 会 议 

技术小组通常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凡可能时应利用电子邮件、电视会议

和其它现代通讯方法准备和补充技术小组的面对面会议。 

技术小组成员应按照标准委员会制定的技术小组的一般程序开展工作，并酌

情按照国际植保公约程序手册中包含的其本身的工作程序开展工作。 

第 8 条. 主持人和报告员 

主办会议的国家或组织的一名主持人和/或报告员可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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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条. 批 准 

应力求通过协商一致批准文件草案和关于向标准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的协

议，并由管理员通知标准委员会。 

第 10 条. 观察员 

技术小组不允许观察员参加会议。然而，在特定情况下秘书处可邀请具有特

别专长的个人参与，但受邀专家不得作为成员与会。 

第 11 条. 报 告 

技术小组会议的简要报告应在国际植检门户网站上公布。 

技术小组管理员应向标准委员会提交一份关于技术小组活动的报告，向标准

委员会建议要求采取的具体行动。 

第 12 条. 工作语言 

英文将是技术小组会议的工作语言。 

第 13 条. 修正案 

如有要求，议事规则和职责范围的修正案应由标准委员会批准，并由植检委

注意。 

 


